
財團法人高雄市覆鼎金保安宮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一、 目的： 

為鼓勵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學生，能努力向學專心研讀促進學

業進步，特訂定本要點以資獎勵。 

二、 本獎助學金捐助委託單位： 

高雄市財團法人覆鼎金保安宮(以下簡稱保安宮)委託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創

新設計學院(以下簡稱高科大創設學院)辦理獎助事宜。 

三、 申請資格：凡創設學院在學學生(不含研究所、休學生及延畢生)符合下列

資格之一者，得提出申請。經院務會議審核遴選後函送，由保安宮另以公

開方式頒發獎勵金：  

(一) 家境清寒者(需檢附低收證明或清寒證明)。 

(二) 成績優異者：112學年度全學年度學業成績平均達 80分以上者(請檢附

成績單影本)。 

(三) 當學期未獲其他單位項獎助學金者優先。 

四、 獎助學金獎勵名額與金額： 

學院所屬教學單位：工業設計系五名，文化創意產業系五名，每名核給獎

助金新台幣伍仟元整。 

五、 申請繳交文件： 

(一) 申請表。 

(二) 自傳(說明家庭狀況、自我規劃、特殊需求等)。 

(三) 足以證明家庭經濟狀況之文件(如：低收入戶證明或村、村里長清寒證

明)。 

六、 本獎學金核定後發放，休學或退學者，應按月份比例繳還已領之獎助學金。 



財團法人高雄市覆鼎金保安宮獎助學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 

姓  名  學  號  

班  級  身分證號  

通訊地址  

e-mail  
聯絡

電話 
 

繳交文件 

(擇一類申請) 

□清寒獎學金  

□學業優秀獎

學金 

□ 申請表。 

□ 112學年度全學年度學業成績平均達80分以上者(請檢

附成績單影本)【註：學業成績平均    分】。 

□ 自傳(說明家庭狀況、自我規劃、特殊需求等)。 

□ 清寒證明或家庭突遭變故證明文件。 

□ 當學期未獲他項獎助學金證明。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 

推薦人 

 
 
 

 

 

 

 

 

 

 

系所推薦師長：                （簽名或蓋章） 

審核意見 

(系所填寫) 

 
 

本年度獎助金核發方式： 

由財團法人高雄市覆鼎金保安宮，另行通知(114年 1月 1日)以公開方式頒發。 

本申請表(含相關證明文件)紙本，請於 113年 12月 18日前依式檢附由系所推薦後逕送燕巢校區創設院辦公室，

另備電子檔回傳 kaoffice01@nkust.edu.tw。本申請表所記載蒐集之個人資訊，僅作為獎助學金申請用，依行

政程序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保護個人資料。 


